
 

 
26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0 期 院會紀錄 

(1)利用新生訓練、週班會時間、相關課程及生活輔導機會，教育學生正確用路與知法

守法之觀念。 

(2)製作交通安全宣導網頁，提供宣教短片，並將教育部或交通部分發之交通安全影片

置於學校圖書館 VOD 系統，供全校各單位宣教時運用。 

(3)請導師利用班會時間宣導禁止無照駕駛、要求騎乘機車配戴全罩式安全帽並播放 3

分鐘至 5 分鐘交通安全宣導短片，強化交通安全宣教效果。 

(4)每學期公告學生騎乘機車肇事資訊，分析系所、年級、性別、時段、地點與事故原

因等因素，以供交通安全教育參考數據。 

(5)每學期辦理交通安全講習，邀請地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教練，宣導交通安全法令及

騎乘機車注意事項。並於戶外分別以輕型及重型機車實際操作示範，強化學生安全

駕駛觀念。 

(6)每學期舉辦交通安全有獎徵答活動，學生可從問答中寓教於樂，進而加深對交通知

識之印象。 

(7)另為鼓勵大學改進教師教學、學生學習及課程改革，教育部業以競爭型專案計畫引

導各校建立相關機制及配套措施，各校所擬交通安全相關教學或課程改進方案如合

於計畫精神者，得納入計畫辦理。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19 校（33 系所）開設

69 門與「交通」、「交通安全」、「汽機車駕駛」、「道路安全」、「道路駕駛」

議題相關課程，共計 2,392 人次修讀課程。 

(8)為督導學校落實交通安全扎根教育，提升學生交通安全知能，減少學生交通事故傷

亡，教育部每年會同交通部辦理「交通安全教育評鑑」，以瞭解學校實施交通安全

教育現況及成效。 

4.綜上，教育部將持續要求各大專校院強化及落實交通安全之教育，並督促各大專校院

提列具體輔導措施改進，以減少學生使用私人運具造成傷亡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境外影音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1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6-138） 

王委員就境外影音管理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綜觀世界民主國家在新興媒體管理，為促進產業發展與競爭，多以保護兒少為基礎，採取低度

管制，並以促進業者自律方式努力，除大陸地區及新加坡外，並無針對 OTT（Over The Top，

通過互聯網向用戶提供各種應用服務）設特別執照。我國考量國內 OTT 整體產業鏈尚在發展

成形階段，而 OTT 為網際網路應用之一環，傳輸方式不同於廣播電視，為鼓勵產業發展，亦

尊重使用者選擇權，我國與大多數民主法治國家相同，對 OTT 業者採低度管理，惟其提供影

視內容之管理方式與一般網路內容相同，仍須符合諸如刑法、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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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」、「著作權法」、「消費者保護法」等既有法律規定，如有違法情事，且受國內法管轄

範圍，由相關法令主管機關查處。 

二、有關大陸地區影視內容進入臺灣地區之管理方式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現行大陸地區廣電節目進入臺灣地區，先由文化部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例」及其授權訂定之「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

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」許可後，再由通傳會依「廣播電視法」

規處理；至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進入臺灣地區，則須由文化部、行政院陸委會及其

他相關機關審核許可後，始向通傳會依「衛星廣播電視法」申請執照許可。 

(二)依本（105）年 3 月 28 日行政院蔡政務委員玉玲邀集文化部等機關初步決議，大陸地區

影音網站業者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分別受到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、電

信及廣電等相關法令規範： 

1.利用在臺電子計算設施（Computing Facility）及電信線路傳輸內容。 

2.透過電信影音平臺（例如 MOD）、有線電視系統播送節目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「德翔台北號」船體斷裂、油污外洩

，而相關單位因天候不佳以及應變不足，造成污染擴大，嚴重

影響周遭海域環境以及自然生態。應立即檢視、重新劃定基隆

港外海航道，並制訂更為完善、即時的海難救援研判、救災制

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2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8-205） 

王委員針對「德翔台北號」船體斷裂、油污外洩，而相關單位因天候不佳以及應變不足，造

成污染擴大，嚴重影響周遭海域環境以及自然生態。應立即檢視、重新劃定基隆港外海航道，並制

訂更為完善、即時的海難救援研判、救災制度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該船前、後段船體尚處穩定狀態，油艙內油料已抽除，甲板上貨櫃（含危險櫃）並已移除

，大幅降低影響環境之風險，相關應變處置作為如下： 

(一)「德翔台北」輪擱淺案依人命救援及油污染防治，分由本部及行政院環保署進行緊急應

變處置，其中人命救援部分，係由本部依「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成立應變小組，協

調相關單位於事故當日（105 年 3 月 10 日）完成 21 名船員之救援工作，完成階段性任務

。 

(二)海洋油污染防治部分，行政院環保署依「海洋污染防治法」及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

變計畫」，於事故當日成立應變小組，協調相關單位進行油污染清除與防治工作，本部

業配合環保署以優先防治油污、並配合移除船貨之作業原則，指派所屬航港局高階主管

參與環保署之應變小組，依法督促船東辦理該船抽油與船貨移除工作，目前由環保署持

續積極處理中。 


